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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宝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原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提供审计服务年限：2 年 

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公司原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

的职责，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审计服务，公司对其提供的专业、严谨、负责的审

计服务工作及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地感谢。 

目前公司与该机构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已全部履行完毕，公司为了更好布

局未来业务发展，进一步推进公司财务的规范性，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

性，提高审计过程中的沟通效率，经综合评估及慎重考虑，拟改聘具备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

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于《聘请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议

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改聘亚太（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19 年度的相关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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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事务所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785632412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子龙 

成立日期：2013 年 9 月 2 日 

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1 号楼(B2)座 301 室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是 

事务所简介：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亚太）前身是成立于 1984 年的河南首

家会计师事务所——河南省会计师事务所。1993 年更名为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1994 年取得了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1998 年 11 月，经国家财政部财

协字（1998）22 号文批准，在跨地区吸收了深圳亚太会计事务所、河南亚太会

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2001 年按照

国务院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要求，由专业人

员出资设立的改制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9 年 10 月，为了

更好的发展，亚太集团把注册地和总部迁往北京市。现公司地址：北京市车公庄

大街 9 号 B2 座 301 室。 

2013 年 11 月，根据财政部财会[2010]12 号《关于印发<财政部、工商总局

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的规定，经北京市财政局京财会许可[2013]0052 号《关于同意设立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批复》批准，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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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更名为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目前，具有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审计资格，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相关业务审计资格，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确

认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债转股审计评估资格；以及建设部门批准的甲级工程造价咨

询资格和司法部门确认的司法会计、评估、计算机、工程造价鉴定资格。2001

年，亚太与摩斯伦国际会计组织达成协议，成为其成员所，在专业标准、执业规

范方面初步与国际接轨。2011 年，亚太加入了国际组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联

盟 （CPAAI），在其框架下，共享资源，共同发展。 

 

四、备查文件 

（一）西宝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的营业执照； 

（三）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四）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证书》； 

（五）《审计业务约定书》。 

 

 

 

 

西宝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0 日 


